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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2)330/07-08(02)號文件 

 
《 2 0 0 7 年家庭暴 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
2 0 0 7 年 9 月 2 8 日會議  
補充資料  

 
 

繼續將同性關係排除於《家庭暴 力條例》適用範圍之外  
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人權的條文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  

 
 
 在香港，人人皆有權受到刑事法律的保障，也有權就對他

們作出的所有侵權行為，提起民事法律訴訟。  
 
2 .  《家庭暴 力條例》的目的，是以民事強制令形式，向屬於

某 些 特 定 關 係 的 個 人 而 又 特 別 容 易 成 為 家 庭 暴 力 受 害 者 的 人

士，提供額外保護。該條例的原意，從來也不是為了保護可能

基於某種原因而決定居於同一住戶的所有類別的人士，或涵蓋

於家居內發生的一切 暴 力事件。該條例沒有涵蓋的人士類別，

包括朋友、同學，或為 了種種原因 (包括共同經濟利益 )而選擇
或必須同住的人。條例草案將保護範圍擴大至涵蓋多類公開家

庭關係的人，不 論他們居於同一住戶或是分開居住。  
 
3 .  有人辯論稱，將同性關係的人排除在該條例的保護範圍外

已構成非法歧視，這是由於同性關係中的一方若對另一方作出

暴 力 行為，受害人無權根據該條例申請強制令。有人認為基於

性傾向而沒有向受害人提供補救措施，便是歧視該人。不過，

該條例沒有提供補救措施，這並不排除受害人得到刑事法律方

面的保護或根據一般法律尋求強制令的濟助，而上文第 2 段所
述可能在同一單位居住的任何類別人士也同樣不獲得該條例的

特定保護。  
 
4 .  與律政司司長  訴  丘旭龍 ( [ 2 0 0 7 ]  3  H K L R D  9 0 3 )一案的案
情有所不同，該案中受質疑的法例明確地針對進行男同性戀 行

為的人，但家庭 暴 力 (修訂 )條例草案或該條例並無任何條文是

針對及基於個人的性傾向而給予較為不 利的對待。一個人可能

有多種類別的關係，當中一些關係屬該條例涵蓋的範圍，另一

些則不然。條例草案是把更多類別的關係納入保護範圍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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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條例草案和該條例的條文均沒有基於一個人的性傾向而予

以歧視。任何人如屬相關關係的一方，均可引用該條例尋求保

護。就法律而言，沒有任何人會因其性傾向而被排除於條例草

案的適用範圍之外。因此，條例草案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人

權的條文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。  
 
 
 
 
律政司  
2 0 0 7 年 11 月  


